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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捐募運動管理辦法 
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訂定 

第一條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加強管理
本市轄境內各種捐募運動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第二條  凡在本市捐募者，應按捐募用途依左列規

定報請核准： 
一 屬全國性者，報由內政部核准將募捐種

類、用途及報准年月日暨文號，報本府社
會局備查。 

二 屬全市性者，報本府社會局核准。 
三 屬區以下地方性者，報區公所核轉本府社

會局核准。 
 
第三條  發動捐募運動，以舉辦左列事業為限： 

一 提倡國防建設。 
二 慰勞國軍。 
三 公益慈善事業。 
四 教育文化事業。 

 
第四條  發動捐募運動之單位，應合於左列之規定： 

一 機關：政府及民意機關。 
二 團體：經主管官署核准立案並已辦妥法人

登記之社團、財團及政黨組織。 
三 學校：已核准立案並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

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。 
四 臨時性組織：經政府認可之組織。 

 
第五條  凡發起捐募運動者，應抽捐募單位組織捐

募委員一人，設主任委員一人，委員若干人，



 2 

下設總務、勸募、財務、主計四組、負責辦理
有關事宜，不得以個人為捐募之主體。 

 
第六條  捐募，應由發起單位備具左列書表，報請

核准後行之，未核准前，不得進行捐募。 
一 捐募計畫表（包括：捐募用途、財物總額、

方式、對象及地區、起止日期、財物收支
管理辦法、費用來源、徵信方式等項）。 

二 目的事業計劃圖表。 
三 目的事業經費概算表。 
四 籌募委員會，委員名單（分別職別、姓名、

職掌、現任職務、詳細住址、本人簽章事
項）。 

 
第七條  捐募應備之正式收據（格式另定）屬於全

市性者，送請本府社會局驗印，屬於區以下地
方性者，送請區公所驗印後發還使用之。 

 
第八條  捐募期間每次二個月為限，必要時得報請

核准延長，其延長時限不得超過一個月，捐募
開始日期，應先報本府社會局備查。 

 
第九條  捐募應嚴守左列規定： 

一 不得硬性規定認捐額數或強制攤派捐款。 
二 不得攔街勸募或利用其他機會強迫募款。 
三 長官不得向僚屬勸募。 
四 管理人不得向被管理人勸募。 
五 學校教職員不得逕向學生或動員學生勸

募。 
六 警察機關不得向民眾募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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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 以義演、義賣、義展、義賽或其他遊藝方
式發售捐募券者，應當場或利用其他場所，分
開競賣，不得派送。 

前項券票由經募機關團體編號蓋章，額面
有價格者不得提高或折扣。 

 
第十一條  捐款不得以任何方式支付經募人報酬，

其必要支出之費用得依左列規定在捐款內核
實開支。 
一 實募新臺幣十五萬元以內者，最高以百

分之三為限。 
二 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者，其超過部分最

高以百分之二為限。 
 
第十二條  捐款應在銀行或當地公庫分支機構設立

專戶存儲，其收支應比照公庫法之規定處理。 
 
第十三條  捐募委員會應於勸募期滿後十日內辦妥

結束，並將認捐人姓名認捐數額，公告或登
報或印發徵信錄，募得財物應詳細列冊，移
文事業使用單位不得擅自挪用，並報本府社
會局備查。 

 
第十四條  事業使用單位，於收到捐募委員會移交

之款物後，捐款部分應以「捐款收入」科目
納入年度預算內，按照會計程序處理。實物
部分應妥為保管處理。 

 
第十五條  公私立機關學校或團體應將捐募收支帳

目詳細列冊報由上級機關或事業使用單位審
核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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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捐款之支出，其支票應簽發債權人
並取得收據。 

 
第十六條  捐募款物，應按照核准之捐款計劃使

用，不得移作他用。如有超額募捐，其超過
部分應專戶存儲，非報經本府社會局核准不
得動支。 

 
第十七條  團體以其內部會員為捐募對象者，應提

經會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
關核准行之，其向會員以外捐募者應依本辦
法之規定辦理，各種聯誼組織不得向外捐募。 

 
第十八條 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，得視其情節輕重，

予以左列處分外，其負責人員並予處分之。 
一 糾正。 
二 勒令停止捐募。 
三 勒令將捐得款物全部發還原認捐人。 

前項情節如涉刑事責任者並移送法辦。 
 
第十九條  各項捐募運動，本府社會局得隨時派員

查核。 
 
第二十條 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